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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措施學校：○○○○○○○○ 

            地址：○○○○○○○○○○○○ 

            代表人：○○○○○ 

 

申 訴 事 由：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號教師成

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

分，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號教師成績考核

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分，應予撤銷，且應

於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置。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申訴人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一)收受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

字第○○○○○○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分，並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三)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 

    (二)申訴人為安慶分班專任教師，109 年○月○日(星期一)教保組組員交付原措施

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上

載「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分，經申訴人詢

問後，獲悉因「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勾選在四條二款，沒有全部符合四條

一款」，然申訴人並無違反四條一款之內容與不良行為。 

    (三)申訴人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係兼任教保組組長，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方與另

一教保員共同擔任○○分班教保服務人員。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班級晨檢簿記

事欄所載之幼兒受傷紀錄，皆係教保員處置，故由其簽章，申訴人當時並未參

與處理，自無於班級晨檢簿簽章之必要。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撤銷 109 年○月○日○○○○○字第○○○○○○號教

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

分，改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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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園園長於 109 年○月○日(星期四)於○○分班班級晨檢簿批示：「幼兒意外傷

害事件、受傷事件，請紀錄，兩位老師簽名。」 

    (二)申訴人續於 109 年○月○日(星期二)在該晨檢簿簽註意見予另名教保服務人

員，足證顯知園長 109 年○月○日(星期四)之批示，又申訴人於 108 學年度第

一學期係兼任教保組組長，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方與另一教保員共同擔任○○

分班教保服務人員，對此批示應熟知無虞。 

    (三)本園依慣例皆於每學期末收取班級晨檢簿進行檢閱，且於收取前向全體教保服

務人員宣達周知並提醒確實紀載。109 年○月○日(星期二)園務會議收取班級

晨檢簿，獲悉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分班班級晨檢簿紀事欄皆空白未紀載任

何事項，經詢談後方由教保員兼任教保組組長逐筆自 109 年○月○日(星期三)

登載至 109 年○月○日(星期二)，總計 17 筆紀錄僅教保員兼任教保組組長簽

章，並無申訴人之簽章。 

    (四)本園自 109 學年度起正式員額編制之教師已達 5 人，然本案係申訴人之「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查本園 108 學年度正式員額編制之教師僅 2 人，依教

育部 94 年 12 月 16 日台人(二)字第 0940145193C 號函說明四：「…另查該辦法

第 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 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人

數，最低不得少於 5 人，……。』惟學校參加考核人數如未滿 5 人，未能依上

開規定組成成績考核委員會，參酌該辦法第 14 條精神，由校長逕予考核…」，

故本案由園長逕予考核，其程序合乎法令。 

    (五)查申訴人「班級晨檢簿整學期皆未紀錄亦未簽章」顯屬事實，對校務之配合及

訓輔工作未能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之規定，本園對申訴人核予「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應屬適當。 

    (六)本園 109 年○月○日○○○○○字第○○○○○○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分，經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月○日○○○○○字第○○○○○○號函核定，該紙教師成績考核通知

書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一)由本園教保組組員親自交付申訴人簽收，此有本

園 108 學年度成績考核通知書簽收清冊可稽。 

    (七)本園對案內所指之教保員兼任教保組組長亦核予「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

列乙等」，與申訴人並無二致。 

    (八)綜上所述，申訴人申訴無理由，請予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本市市立學校專任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

考核辦法》行之，續此，本件原措施學校依同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教師之年

終成績考核，應按其教學、訓輔、服務、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情形，依下列

規定辦理：…」，另據同辦法同項第 2 款：「二、在同一學年度內合於下列條件

者，除晉本薪或年功薪一級外，並給與半個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支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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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最高級者，給與一個半月薪給總額之一次獎金：（一）教學認真，進度適宜。

（二）對訓輔工作能負責盡職。（三）對校務之配合尚能符合要求。（四）事病

假併計超過十四日，未逾二十八日，或因重病住院致病假連續超過二十八日而

未達延長病假，並依照規定補課或請人代課。（五）品德生活考核無不良紀

錄。」，核予申訴人「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申

訴人認有損害其權益而提出申訴，此明定於《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準則》第 3 條第 1 項：「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

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準此，申訴人應屬適格。 

    (二)申訴人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一)收受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

字第○○○○○○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處分，並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三)向本市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

前段：「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本案於法定期間提起，應屬無疑。 

二、程序部分： 

    (一)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考核會由委員

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

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

主席，任期一年。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二十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人數，最低

不得少於五人，其中當然委員至多二人，除教師會代表外，其餘由校長指定

之。」，原措施學校自 109 學年度(109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員額編制之教師已達

5 人，應依規定組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 

    (二)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之考核項目多屬「不確定法律

概念」且涉及高度屬人性之專業價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應尊重原措施學

校教師考核委員會之「判斷餘地」。 

    (三)原措施學校自 109年○月○日(星期六)起非屬教育部 94年 12月 16日台人(二)

字第 0940145193C 號函說明四：「…另查該辦法第 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 人之學校，得降低委員人數，最低不得少於 5 人，……。』

惟學校參加考核人數如未滿 5 人，未能依上開規定組成成績考核委員會，參酌

該辦法第 14 條精神，由校長逕予考核…」，故申訴人「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

核」係由園長於 109 年○月○日(星期三)逕予考核，程序瑕疵，至為灼然。 

三、實質部分： 

    (一)原措施學校依慣例於每學期末收取班級晨檢簿進行檢閱及園長於班級晨檢簿之

批示，此係原措施學校內部管理措施，本會尊重之。 

    (二)原措施學校認「申訴人『班級晨檢簿整學期皆未紀錄亦未簽章』顯屬事實，對

校務之配合及訓輔工作未能符合《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此為原措施學校之判斷餘地，本會對此未予評

定，特此敘明。 

四、程序不合，實體不究，原措施學校核予申訴人「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程序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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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瑕疵，故本申訴案為有理由，原措施學校 109 年○月○日○○○○○字第○○○

○○○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108 學年度年終成績考核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處分，應予撤銷，且應於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置。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準則》第 30 條之規定，決議如主文。 

 

主  席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3 1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